应用水平评价方法与验证方法说明

1、参考标准：本参考标准共有10个分项，分为24个指标。各分项的最高分值合计为100分。企业所处的计算机应用阶段或应用水平，主要由分项的得分值进行识别：

（1）电子表格应用阶段（初级）：分项得分合计低于25分；

（2）静态信息管理阶段（普及级）：分项得分合计26—50分；

（3）动态工作管理阶段（中级）：分项得分合计51—75分，且C2得分在10分（含10分）以上；

（4）管理决策分析阶段（高级）：分项得分合计大于75分，且C2C3得分均在10分（含10）以上。

2、评价方法：每一项分包含2——3项指标，进行评价时：

（1）只能从每个分项所对应的指标代码中，选择最符合企业实际的其中一项指标给出相应的得分，如果不符合指标代码的最低要求时，该分项得分为0。

（2）各分项之间是兼容关系，从A1到E1依次进行评价时，只要实际应用情况符合其中的某分项的要求，该分项即可得分。

（3）参考标准中，指标代码C13、C21和C31为控 控项：未达到C12要求且计算机系统中无工作计划审批流程的，不能被认为达到了中级水平；未达到C12要求且不具备故障分析或可靠性管理功能，和不具备维修、技术改造和更新决策分析功能的，不能被认为达到了高级水平。

3、评价结果验证：本参考标准用于全国设备管理优秀单位表彰活动中，参与企业计算机应用水平评价时，将以可验证的方式核实企业的自我评价是否属实，其验证方法是：

（1）提交反映企业建设和应用计算机的内部工作文件与技术文件，包括建立与运行时间、系统软件与硬件配置、技术服务商、应用范围、应用效果及其他工作与技术文件。

（2）提供如下反映应用软件系统实质水平的工作视图（或操作界面）：

A、 应用软件系统程序结构视图（功能菜单界面）；

B、与B31对应的设备档案视图、经济技术指标统计报表；

C、与B32对应的自动工作提醒视图（包括不小于10条工作信息）；

D、与C12对应的工作、技术标准、知识或规程序操作界面；

E、可证明C13要求的系统操作人员权限注册表视图；

F、可证明C22要求的维修计划审批流程界面；

G、可证明C23要求的管理流程（工作流程）定义视图或流程维护界面；

H、反映系统技术分析与管理分析功能视图或界面，以证明符合C31或C32或C33的要求；

I、可证明D11要求的设备寿命周期费用分析表或实施KPI管理的功能视图；

J、可证明D12要求的管理流程（工作流程）优化过程的界面；

K、可证明应用软件系统技术特征的视图或界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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